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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04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本校簡報室 

主    席 :張校長福祥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名單 

 

壹、追蹤管制情形：（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2頁） 

校長指示: 

一、校園各項工程管控進度請納入本校預算工程部份；108年度核准工程案執行較  

 慢，會後研討執行進度。 

二、實習處提實習場域翻修 2個計畫補助案，目前核准 1案，後續再申訴，請總 

    務處支援實習處工程招標部分。 

 
貳、秘書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2頁） 

 

 

參、主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頁） 

校長補充報告: 

一、附近居民反映，學生早上停放機車在附近超商、大新羊肉、伊迪行、壽天宮

等地方再步行進校園，對學校社區外顯形象不佳，增加校外巡查教官 2人， 

致使早上教官室人力不足 2人，請學務處調派其他人力支援，或請實習處支

援 2位校園人力支援。  

二、技藝(能)競賽選手借宿校長職務宿舍，請學務處及實習處多給予生活上查訪

輔導及關心。 

三、機車充電站請總務處規劃。 
四、敦品樓廁所修繕美化工程案本周協調會時間定 4月 17日(五)下午 2:30分。  

五、張貼海報黏貼處撕起後油漆脫落情形，黏貼膠帶請勿使用一般的膠帶黏貼。 

六、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期間支援量測體溫同仁熱心服務，請實習 

處如有技能檢定監考請優先排定熱心服務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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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13頁） 

校長指示: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學生異動統計，請轉貼行政群組 2同仁知悉，

異動比率較高的科，校長再瞭解。 
 

 

二、學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4-32頁） 

    教官室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3-35頁） 

校長指示: 

一、本年度畢業典禮舉辦請學務處在群組蒐集意見，及各校相關作法再討論。 

二、實習處提出空間運用規劃，以學校整體發展方向原則，有異議仍需克服，實 

    習處空間運用規劃，有必要校長再邀集相關處室協調。 

 
  
三、總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6頁） 

 校長指示: 

一、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冷氣是否開放或開窗戶請教務處洽試務中心瞭解，提早 

    通知總務處電力維修及壓力測試；冷氣測試請參考南部地區學校，因南部天 

    氣較為炎熱。     

二、 飲水機外觀清潔請衛生組協助，並將濾網上泡麵等雜物清潔。 

三、 太陽能光電目前與台電併電完成，後續工程部份調整改善繼續進行。 

四、 敦品樓廁所協調會預計 4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02:30召開，請總務處提前約 

      廠商及監造單位，先現場三方勘驗，勘驗問題再提出會議討論。 

 

 

四、實習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7-42頁） 

 實習主任補充報告: 

     為利學校整體性發展，原實習處 3樓熱舞社活動教室，建置為即測即評及發   

 證中心，可由實習處全權辦理即測即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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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 

一、實習處各項競賽很多，經費不足可參考其他學校作法，將優質化獎勵金、器  

    材搬運等納入。 

二、活化空間利用，綜合職能科門市服務課程在育英樓國際會議廳旁狹窄空間上 

    課，校長將邀集總務處、實習處、家政科、體育組等相關處室開會討論，綜 

    合職能科門市服務課程及實習處空間規畫設置問題。 

三、即測即評及發證中心，電腦部分可跨領域結合學校其他單位使用，提高使用 

    率。 

四、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攜班，明年(109學年度)起將無法辦理，僅剩機械科續辦， 

   原因在於教育部制度越趨嚴苛，廠商無法配合辦理。 

 

五、輔導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3-45頁） 

 

六、圖書館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6-47頁） 
 

校長指示: 

一、「英文電子書閱讀心得」學生具潛力成效優良，感謝英語科教師及導師努力。 

二、依防疫會議一致性標準，防疫期間校園暫不對外開放，圖書館管制暫不開放 

    退休人員進校園閱覽。 

三、請圖書館資訊小組蔡若盈幹事，協助教務處星期五下午資訊科電腦教室研習 

    建立 1~3 年級學生的 gmail 及建立各年級班級群組，方便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hangouts meet 進行遠距教學。 

 

七、人事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8頁） 

 

八、主計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9-53頁） 
 

校長指示: 

       請秘書檢視主計室會議資料附表三「補助及委辦計畫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表」與 

    「校園各項工程管控進度」是否有遺漏項目。 

 

九、進修部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54-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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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 
 

 
案由一：有關本校因應防疫需求請假學生居家學習及學習評量處理原則，提請討  

        論。（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58-60 頁）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14078 號函：「因應嚴

重特殊傳性肺炎高級中等學校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注意事項」

以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4 月 1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038888 號函。為落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並秉持停課不

停學之原則，妥為規劃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需求學生之學

習輔導及學習評量實施作為，以維護師生健康及學生受教權益，特訂定

本原則。 

決  議：依教務處提案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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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因應防疫需求請假學生居家學習及學習評量處理

原則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5 日 行政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14078 號函：「因應嚴重特殊傳性

肺炎高級中等學校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注意事項」以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09 年 4 月 1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038888 號函。為落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疫措施，並秉持停課不停學之原則，妥為規劃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疫需求學生之學習輔導及學習評量實施作為，以維護師生健康及學生受教權益，特

訂定本原則。 

二、 學生因以下原因請假，學校核予防疫需求特殊病假（以下簡稱防疫假），其防疫假不

列入學生之出缺席紀錄。 

（一）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者。 

（二）共同生活之家人為受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因有密切接觸而致學生有防疫

需求而提出請假時，經與家長溝通並確認學生實際接觸情形與意願後，學校

得核予至多 14 日之防疫假。 

（三）學生與確診者接觸，被要求居家隔離請假者。 

三、 經核予防疫假之學生，應依以下情形通知教務處（進修部）： 

（一）符合前點第一款防疫假者，其連續請假二日以上，經學校護理師聯繫並確認

其就醫情形後，於學生第三日起仍無法返校就學時。 

（二）符合前點第二款及第三款防疫假者，於核准其假當日時。 

四、 經核予防疫假之學生，其防疫假期間之居家學習規劃如下： 

（一）教務處（進修部）召集該生班級導師及相關科目任課教師，進行學生居家學

習規劃會議，並將各科目教師指定之相關學習資源與指示事項，透過電子

郵件通知停課學生。 

（二）教務處（進修部）培訓該班班級幹部，並由各科目任課教師依其進度所需與

該節次之授課內容，由班級幹部依既有課表協助進行該科目課堂課程之即

時直播。 

（三）各科目任課教師依課程性質（非實習實驗等必須現場操作之課程單元及內

容）及授課進度，製作原進度內之數位學習輔助教材、學習單或講義等資

料，透過電子郵件或網路平台方式提供停課學生進行居家學習。 

（四）各科目任課教師另得依學習進度指定學生自主學習內容，並依學生需求得以

電話、電子郵件或網路平台方式，定時提供學生進行互動學習輔導與作業

批閱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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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學生之班級導師，協助聯繫學生家長共同關懷學生居家學習情形。 

五、 經核予防疫假之學生，其防疫假期間之居家學習與學習評量實施規定如下： 

（一）防疫假期間秉持停課不停學之原則，學生應閱讀各科目任課教師指定進度內

之影音紀錄、教材並進行指定作業。 

（二）符合第二點第一款防疫假者，學生得視個人情形，參與各科目課堂課程之即

時直播；其無法參與即時直播之單元，應自行閱讀進度內之影音紀錄、教

材並進行指定作業，教師得就其個別情形給予停課期間之平時成績多元評

量。 

（三）符合第二點第二款及第三款防疫假者，學生應定時參與各科目課堂課程之即

時直播，並完成教師派發之作業或指定閱讀教材；其相關作業之完成或繳

交與即時直播課程之參與情形，列入各該科目之平時成績。 

六、 經核予防疫假之學生，其防疫假停課課程補課規劃如下： 

（一）已進行即時直播之課程單元，學生返校後，不另行補課。 

（二）實習實驗等必須現場操作之課程單元及內容，不實施線上課程，學生返校後，經任課教師

評估，無法利用後續課程時間進行個別指導時，將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補課，並核發教師鐘點

費。 

（三）藝術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科技領域及健康與體育領域之科目，未實施即時直播之課程單

元，學生返校後，經任課教師評估，給予適當之自學學習輔導並以不另行補課為原則。 

七、 學生停課期間，致不能到校參加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時，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並由導

師協助學生完成參加補行考試登記，學生參加補行考試後所得成績，以實得成績登

錄；另於補行考試期間仍無法到校應考者，由教務處召開多元評量會議，由各考試

科目之任課教師施予多元評量。 

八、 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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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修訂「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申請轉科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1-64頁）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本校轉科辦法對第 2 條申請條件修正，其修正部分如下： 

(一)志趣明確並具特殊才能表現學生(如校外競賽獲奬），得不受學期學業成

績門檻限制。（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鑒於教師重視申請轉科學生之德性表現，擬於轉科申請條件增訂德性評

量之規範，本議題於 109年 1月 22日提轉科審查委員會討論，因對修法

建議未有共識，經綜整後，法規修訂擬訂 3方案，復提 108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教學研究會討論，各科決議如下： 

方案 決議採用科別 

方案一：維持原案（不增

設德性評量有關之申

請條件） 

英文科、自然領域、電子科、建築科等

4科 

方案二：申請轉科學生當

學期無大過以上懲處

紀錄(銷過前) 

全民國防教育科 

方案三：申請轉科學生當

學期累計未滿一大過

以上之懲處紀錄(銷

過前) 

國文科、數學科、機電科、汽車科、電

機科、資訊科、化工科、室設科、

食品科、家政科、園藝科等 11科 

其他 
社會領域、藝術綜合科技領域、機械科

等 3科 

決議採方案三之科別過半，爰於申請轉科條件增訂德行條款。（修正條文第 2條） 

二、檢附「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申請轉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

正後條文 1份。 

決議: 依教務處提案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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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申請轉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2條 非轉學之學生如因就讀科

別志趣不合，同時合乎下列

規定者，得就公告科別申請

轉科，其申請條件： 

一、申請轉科學生當學期所

修之國文、英文、數學

三科，其補考前學期成

績加總達 150分(含)以

上者。但具有特殊才能

表現者，不在此限。個

別化教育計畫學生，應

以一般生成績配比換算

學期成績。 

二、申請轉科學生當學期累

計未滿一大過以上之懲

處紀錄(銷過前)。 

三、一年級上學期學生可申

請轉入不同科之一年級

下學期就讀；一年級下

學期學生可申請轉入不

同科之二年級上學期就

讀。二、三年級學生均

不得申請轉科；降轉不

在此限。 

四、申請轉科學生須家長同

意。 

五、於本校在學期間，未申

請轉科並獲同意者。 

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

班級，應至少提供 1個名額

供學生申請轉入一年級下

學期就讀。 

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

班級，應至少提供 1個名額

供學生申請轉入二年級上

學期就讀，但當學期已招收

轉學生及轉科生達 2人以上

之班級，不在此限。 

第 2條 非轉學之學生如因就讀科

別志趣不合，同時合乎下列

規定者，得就公告科別申請

轉科，其申請條件： 

一、申請轉科學生當學期所

修之國文、英文、數學

三科，其補考前學期成

績加總達 150分(含)以

上者。個別化教育計畫

學生，應以一般生成績

配比換算學期成績。 

二、一年級上學期學生可申

請轉入不同科之一年級

下學期就讀；一年級下

學期學生可申請轉入不

同科之二年級上學期就

讀。二、三年級學生均

不得申請轉科；降轉不

在此限。 

三、申請轉科學生須家長同

意。 

四、於本校在學期間，未申

請轉科並獲同意者。 

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

班級，應至少提供 1個名額

供學生申請轉入一年級下

學期就讀。 

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

班級，應至少提供 1個名額

供學生申請轉入二年級上

學期就讀，但當學期已招收

轉學生及轉科生達 2人以上

之班級，不在此限。 

一、新增第 1項第 1款但

書文字，志趣明確並

具特殊才能表現學

生（如校外競賽獲

奬），得不受學期學

業成績門檻限制。 

二、新增第 1項第 2款，

增列與德性評量有

關之申請條件，旨在

強化品德養成教

育，使學生建立守規

矩的自律能力。 

三、現行條文第 1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款次變

更。 

第 5條 學生在原科就讀時，因身心

狀況嚴重不適應而申請轉

科時，由輔導室評估確認，

經轉出(入)科班的導師及

科主任同意，陳校長核可，

第 5條 學生在原科就讀時，因身心

狀況嚴重不適應而申請轉

科時，由輔導室評估確認，

經轉出(入)科班的導師及

科主任同意，陳校長核可，

刪除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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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即可轉科，不受上列條文限

制。惟轉入科別學生人數不

得超過核定人數。 

獨立招生之建教合作班級

與綜合職能科學生不適用

本轉科辦法。 

 

即可轉科，不受上列條文限

制。惟轉入科別學生人數不

得超過核定人數。 

獨立招生之建教合作班級

與綜合職能科班學生不適

用本轉科辦法。 

 

第 6條 經核定轉科學生，其學分抵

免之認定，依本校轉校、科

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

理。其未修之必修科目(含

專業科目)應補修。補修學

分之規定，依本校重修學

分、補修學分、延修實施要

點辦理。 

第 6條 經核定轉科學生，其學分抵

免之認定，依本校轉校、科

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

理。其未修之必修科目(含

專業科目)應補修。補修學

分之認定，依本校補考、重

修學分、補修學分、延修實

施要點辦理。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校重補修辦法名稱

已 修 正 為 重 修 學

分、補修學分、延修

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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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申請轉科辦法 
中華民國 95 年 06 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01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02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02 月 11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01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0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02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0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 1條 依據教育部頒布「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 12條及「教育部主管及縣

(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轉學審查原則第三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條 非轉學之學生如因就讀科別志趣不合，同時合乎下列規定者，得就公告科別申請

轉科，其申請條件： 

一、申請轉科學生當學期所修之國文、英文、數學三科，其補考前學期成績加總達 150分(含)以 

    上者。但具有特殊才能表現者，不在此限。個別化教育計畫學生，應以一般生成績配比換算 

    學期成績。 

二、申請轉科學生當學期累計未滿一大過以上之懲處紀錄(銷過前)。 

三、一年級上學期學生可申請轉入不同科之一年級下學期就讀；一年級下學期學生可申請轉入不 

    同科之二年級上學期就讀。二、三年級學生均不得申請轉科；降轉不在此限。 

四、申請轉科學生須家長同意。 

五、於本校在學期間，未申請轉科並獲同意者。 

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班級，應至少提供 1 個名額供學生申請轉入一年級下學

期就讀。 

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班級，應至少提供 1 個名額供學生申請轉入二年級上學

期就讀，但當學期已招收轉學生及轉科生達 2人以上之班級，不在此限。 

第 3條 欲轉科之學生請於學校轉科申請公告後，依公告的申請截止日前向教務處提出申

請。 

教務處依公告之錄取比序原則，排定錄取序位名單，送審查委員會審議。 

第 4條 申請轉科學生，須由審查委員會同意後，才可以轉科，轉科名單由教務處註冊組公

布。 

審查委員會成員：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轉出及轉入科科主任、導師。 

第 5條 學生在原科就讀時，因身心狀況嚴重不適應而申請轉科時，由輔導室評估確認，經

轉出(入)科班的導師及科主任同意，陳校長核可，即可轉科，不受上列條文限制。

惟轉入科別學生人數不得超過核定人數。 

獨立招生之建教合作班級與綜合職能科學生不適用本轉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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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條 經核定轉科學生，其學分抵免之認定，依本校轉校、科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理。

其未修之必修科目(含專業科目)應補修。補修學分之規定，依本校重修學分、補修

學分、延修實施要點辦理。 

第 7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及轉科申請公告辦理。 

第 8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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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提本校「學生制服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5頁）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決議: 修正後通過。 

--------------------------------------------------------------------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制服委員會設置要點 
109年 04 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21條規定辦理。 

二、目的: 

透過民主程序，審議學生制服（含校服、 運動服、實習工作服及書包等）之

樣式，培養學生良好之生活態度，穿著符合 本校學生身分之服裝。 

三、組織：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家長會長、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進修部主

任、訓育組長、生輔組長、體育組長、進修部生輔組長、導師代表（2名）、

學生會（3名日校2名進修部1名）等人擔任委員，共計15位組成。 

四、學生制服委員會議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學生制服樣式變更案。  

    (二)審議學生制服相關事宜。 

五、會議召開時程: 

    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定期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 

六、開會人數: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本委員會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方得開會，過半

數出席委員之同意方得決議。 

    (二)學生制服樣式變更案應有本會成員超過 2/3 之出席，始得開會， 應有

出席人數超過 3/4 之同意，始得決議。 

    (三)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校內相關專長老師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七、委員任期: 

    委員任期為1 學年，任職期間調離職務者，由繼任人員接替委員之職務。 

八、委員會職責： 

    (一)訂定學生制服(含校服、 運動服、實習工作服及書包等)樣式、規格及價

格。 

    (二)訂定學生制服穿著規定。 

    (三)提供學生制服樣式、規格及價格供相關單位依規定辦理採購。 

    (四)其他有關學生制服事宜。 

九、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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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提本校「委託員生消費合作社代辦業務契約」案，請討論。 

      （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6頁）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決議:請相關單位再蒐集資訊，列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案由五：訂定「本校 109年度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工作執行計畫」(草案)，請提 

        討論。（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7-70頁） 

提案單位：教官室 

說明：依本校現況訂定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工作執行計畫。 

決議：附件提供不完整，列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2時 05分) 

 


